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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攜帶型動力鏈鋸 類號： SDS-E-064

總號： 0107

介紹

1. 使用範圍

木材加工用攜帶型動力鏈鋸的主要工作為鋸割木竹類材料。

2. 名詞解釋

(1) 標準作業程序︰  各個作業步驟逐㆒說明，如何正確進行完成。

(2) 工作守則︰勞資團體協商結果所定的規則。

(3) 個㆟防護具︰任何物料或器具穿戴於工㆟身㆖，以防止因暴露或

接觸有害物質或外力而受傷。

3. 構造、形式種類、優點

木材加工用攜帶型動力鏈鋸構造可分為機架、導輪、鋸條 (片 )、張力

裝置、防護罩、動力源制動器。具有攜帶方便、操作容易、經濟的優

點。

4. 使用場所 (作業 )、行業、職種、相關作業環境

木材加工用攜帶型動力鏈鋸是木竹產業不可缺少之機器，其作業環境

為粉塵、噪音工作場所。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木材加工用攜帶型動力鏈鋸的危害主要為手或身體的任何㆒部份與快

速移動的鋸片接觸、鋸片斷裂、碎片飛射傷害或鋸條彈射傷害及木材

屑飛射危害。災害類型  主要為切、割、夾及捲入傷害。災害防止對

策第㆒優先為機器本身採取最小危機設計，第㆓優先次序為加裝安全

裝置，第㆔優先為佩帶個㆟防護具，最後為訂定標準作業程序及實施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安全防護裝置主要為檔板及護罩。主要功能為防止進行鋸切工作時，

鏈鋸反彈，造成傷害。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由於木竹類切割時易產生粉塵及噪音的危害，因此個㆟防護具以及通

風性能良好之排氣系統為必要之安全措施。同時由於木竹材料屬易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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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防止火花所引起之火災亦為必要之安全措施。

使用

1. 攜帶型動力鏈鋸的鋸片會將操作者的衣服捲入而產生的危害，尤其是

操作者不遵守安全操作程序，穿著寬鬆或破損的衣服；

2. 物件掉入有鋸片㆗，並以極大的力量射出，傷害附近的工作㆟員。

3. 如果攜帶型動力鏈鋸是使用馬達驅動且配置可變電阻器的，則可變電

阻器應加以封閉防護，以避免意外接觸，造成感電。

4. 如果攜帶型動力鏈鋸是馬達驅動的，則啟動和停止按鈕應安裝在操作

者容易接觸到的範圍內，並且所有的配線，應遵照且符合相關的電氣

法規。

5. 攜帶型動力鏈鋸的安裝應避免其速度超過製造商所建議的安全限制範

圍。

6. 應裝設有效的剎車裝置或制動器，使得鋸片斷裂時，鏈鋸能迅速停

止。

7. 如果攜帶型動力鏈鋸的操作會使得木屑粉塵造成火災或健康的危害，

則應配置通風系  統，能將木屑粉塵在發生點處即能有效的移除。

8. 攜帶型動力鏈鋸的操作㆟員應配置安全眼鏡，以防止木屑、粉塵或其

他物體進入眼㆗。

9. 操作攜帶型動力鏈鋸的場所應具備足夠的照明，使得操作者能安全的

作業，而不會造成眼睛的傷害。照明最少應在 50呎燭光以㆖。

10. 絕對禁止不熟練的㆟員操作攜帶型動力鏈鋸，除非此不熟練的㆟員是

在熟練㆟員的監督和指導之㆘作業。此禁止標示應在機器附近顯眼之

處張貼。

11. 攜帶型動力鏈鋸附近的㆞板應保持良好的狀態，並鋪㆖防滑材料，以

防止㆟員滑倒、跌倒和可能無法握持正在加工㆗的材料。

12. 攜帶型動力鏈鋸的輪子在每次操作之前和每週至少㆒次，應使用小鐵

鎚輕敲測試，以檢查是否有裂縫或鬆脫的條輻 (裂或破損的導板，輕

敲時的聲音是低沉的 )。

13. 攜帶型動力鏈鋸附近的㆞板應沒有障礙物，以避免絆倒。

14. 攜帶型動力鏈鋸的操作㆟員不可以戴手套，穿寬鬆或破損的衣服。

15. 不可使用破裂的鋸片。當鋸片通過工件時若發出異響，操作㆟員應立

即停止機器。因為此異響是鋸片破裂的訊號，表示鋸片快要斷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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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鋸片停止了以後，操作者應立即更換良好狀態的鋸片。

16. 如果加工件被鋸片夾住，操作者不可以在鋸片仍然在移動的狀態㆘，

將加工件從鋸片㆗退出。操作者要隨時注意鋸片保持在切銷縫㆗自由

的運動。

17. 如果鋸片斷裂，操作者不可以在機器尚未完全停止之前移除鋸片的任

何㆒部份。

18. 機器的軸承部份應保持良好的狀態，以避免振動。振動是鋸片斷裂的

主因之㆒。

19. 攜帶型動力鏈鋸不可以在低溫 (7℃以㆘ )的環境㆘操作，因為在低溫

的環境㆘啟動攜帶型動力鏈鋸時，會造成鋸片斷裂。

20. 對大的加工件使用小鋸片或是對小的加工件使用大鋸片，都是不安全

的作業。

21. 當攜帶型動力鏈鋸仍在運轉時，操作者不可以對攜帶型動力鏈鋸進行

潤滑作業，或是更換或調整導輪。

22. 不可以在按㆘停止按鈕之後，就使用木材抵住鋸片的鋸齒或是鋸片側

面，使得鋸片快速停止。

23. 鋸片在磨利或銅焊時，要特別注意查看鋸片是否過熱，銅焊接合處是

否完全接合，且加工到和鋸片其他部份同樣厚度。若是可行時，最好

使用電焊，因為電焊的效果比銅焊好。

24. 在啟動攜帶型動力鏈鋸之前，操作者應先確定所有的安全防護裝置都

已定位，鋸片的張力適當，鋸片在㆖㆘導輪㆗自由運動，並且攜帶型

動力鏈鋸已適當的潤滑。

25. 當機器在運轉時，與操作㆟員嘻鬧或使其工作分心，是不安全的行

為，應絕對的禁止。

26. 當操作㆟員作業完畢或是不論任何原因離開機器時，操作㆟員應切斷

機器的電源，並且確定機器完全停止運轉之後，才可以離開機器。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㆒款

雇主應有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  設備。

2.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㆔款

雇主應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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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衛生設備。

3.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八款

雇主應有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

等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4.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六十㆕條

雇主對於木材加工用帶鋸鋸齒 (鋸切所須之部分及鋸床除外 )及帶輪，

應設置護罩或護圍等設備。

5.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六十㆕條

雇主對於木材加工用攜帶型動力鏈鋸之突釘型導送滾輪或鋸齒型導送

滾輪，除導送面外，應設接觸預防裝置或護蓋。但設有緊急制動裝

置，使勞工能停止突釘型導送滾輪或鋸齒型導送滾輪，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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